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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工人货物进出

房主加盖房屋与租户起纠纷
晚报讯 （特约记者 金亮）

6月10日，滕州市南沙河镇村民
秦先生拨打本报热线反应，他
将自己合法自建的两间厂房出
租给邻村高某以后，想在厂房
旁边的空地处再建一处厂房，
可是高某不管怎么说都不同
意。明明是自己的地，为何不
能建？秦先生百思不得其解。

次日，记者见到了秦先
生。“这块地是我2012年通过合
法手续承包的，2013 年我在这
块承包地上盖了两间厂房，后
来由于生意不太好，就琢磨着
将厂房租出去。”秦先生告诉记
者：“今年年初，我和邻村的高
某签订了一份 《厂房租赁协
议》，将这两间厂房出租给高某
用于生产制造机械设备。最开
始，我们一直按照协议履行，
双方关系也处得挺好，可是不
久前的一件事却让我们产生了
矛盾。”

原来秦先生之前盖的两间
厂房连接处有一块空地，厂房
租出去以后，秦先生就想在这
块空地上再盖一间厂房。可是
当他雇人搭起架子准备建造厂
房时，厂房的租赁人高某却找
到秦先生，不同意他在此处盖
房。“地是我自己承包的，中间
我只是把两间厂房租给了姓高
的，所以厂房之间的空地理所
当然的应该由我任意支配。”秦

先生说。
秦先生拿出当初两人签订

的《厂房租赁协议》，协议中确
实写明了高某租赁的只是两间
厂房，至于厂房之间的空地如
何处理协议中并没有涉及。既
然没有出租这块空地，为何高
某会阻止秦先生建造厂房呢？

记者随后采访了高某。“我
是做机械设备生意的，有些货
的体型较大。最开始我租这两
间厂房，主要就是看中它周围
的空间大，进出货时候方便。”
高某说。

随后记者跟随高某来到他
租赁的厂房。经过实地走访发
现，这两间厂房虽然并不挨
着，但是两间厂房的进出口都
开在空地方向，厂房的工人进
出时都必须要经过这片空地。
高某表示，虽然协议中并没有
表明将空地一并出租给他，但
是由于两间厂房的工人和货物
都必须经过这片空地才能顺利
进出，如果秦先生在此处建设
新的厂房，不但会给工人进出
带来极大不便，也会影响工厂
的生产效率，所以他才会反对
秦先生在此处建房。

正在此时，秦先生正好再
次来到厂房找高某，双方一见
面，一言不合便吵了起来。在
记者的提议下，双方来到当地
司法所，让工作人员给他们评

评理。
司法所工作人员听完了双

方的陈述以后，认为这是一起
因相邻关系产生的纠纷。秦先
生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新盖厂
房，这是他的权利，原本无可
厚非。可是当秦先生将两间厂
房出租给高某后，高某作为厂
房的使用权人，享有合理使用
两间厂房的权利。虽然秦先生
没有将空地出租给他，但是高
某在使用厂房时必须通过空地
才能保障工人和货物顺利进
出，也就是高某在租赁这两间
厂房的同时，也享有相邻通行
权。根据我国《物权法》第八
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对
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原因，必
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
要便利”。所以秦先生需保障高
某的出行方便，不能随意在此
片空地上新建厂房。

通过这样一番法理讲解，
秦先生认识到了并不是自己的
地就可以随便建房，还要保证
其他权利人的合理使用。在记
者与司法所工作人员的调解
下，双方就此事进行了协商，
最终双方同意先搁置争议，待
租期届满以后再商讨空地的使
用等有关事宜。随后，秦先生
自觉拆除了空地上的施工架
子。

晚报讯 （记者 姚付林）近
日，滕州市冯村村民冯先生拨打
本报热线反映，在滕州市龙泉南
路，很多非机动车道上的雨箅子
莫名不见了，这给附近居民带来
了很大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夜间
行驶的电动车，途经雨箅子缺失
的路段，可谓是危险重重。据知
情市民反映，雨箅子是被人夜间
盗走的。

记者来到冯先生所说的龙泉
南路，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了几
分钟后发现，有几处非机动车道
上出现了没有盖子的方形的坑，
这便是因缺失雨箅子所产生的

“陷阱”。据周边居民反映，自从
龙泉南路雨箅子“不翼而飞”之
后，很多在市区工作的人们，经过
的时候常常会提心吊胆。“都知道
这附近有坑，但具体还找不清在
哪个位置，所以每次经过这个路
段，大家都是非常小心，特别是晚
上下班的市民，更是瞪大了眼睛
减速慢行，稍不慎，就进坑里了。”
附近居民说。

记者了解到，此处路段有十

几处雨箅子消失而留下的“陷
阱”。

无独有偶，市民反映，在滕州
大同桥南，威尼斯六区东南门处，
两个雨箅子也同样“不翼而飞”，
给小区居民以及附近路人带来了
很大的不便。

雨箅子究竟去了何处，市民
刘女士说，近期雨箅子经常遭到
不法分子的偷盗，为了谋取一己
之力，他们不惜将公共设施盗去
贱卖，非法获取不义之财。

“附近雨箅子都是铁质的，由于雨
箅子没有防盗装置，而且大都在
路上，有些不法分子便打起了雨
箅子的主意，趁夜间无人之时，把
雨箅子盗走，然后以废铁的价格
将其卖掉。”刘女士说。

随后，记者联系了滕州市政
工程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现
象已经有市民打电话反映，他们
也已经派人查看，有缺失雨箅子
给大家带来出行不便的地段，将
会根据大小尽快换上新的雨箅
子。“雨箅子是雨天防止漂浮物流
进管道的，而今马上到雨季，雨箅
子的存在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多
监督，对于偷盗雨箅子的现象及
时举报，共同保护公共财产，维护
道路安全。”该工作人员说道。

雨箅子频被盗 马路成“陷阱”


